附件2
2018年中央支持农民合作社

发展项目资金和绩效目标安排表

	序号
	市别
	安排金额(万元)
	扶持项目数(个)
	资金用途及绩效指标

	
	合计
	5610
	不少于187
	资金用途：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开展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突出农产品初加工、产品包装、仓储物流设施建设运营、市场营销等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在产业融合发展中的示范作用。

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业务合作，进一步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服务带动能力。

绩效指标：

资金执行率≥90%；

财政奖补资金支持合作社服务带动能力：明显增强；

3.资金使用重大违纪违规问题：无。

	1
	广州市
	150
	不少于5
	

	2
	汕头市
	180
	不少于6
	

	3
	韶关市
	510
	不少于17
	

	4
	河源市
	780
	不少于26
	

	5
	梅州市
	780
	不少于26
	

	6
	惠州市
	540
	不少于18
	

	7
	汕尾市
	240
	不少于8
	

	8
	东莞市
	60
	不少于2
	

	9
	江门市
	150
	不少于5
	

	10
	阳江市
	210
	不少于7
	

	11
	湛江市
	390
	不少于13
	

	12
	茂名市
	480
	不少于16
	

	13
	肇庆市
	210
	不少于7
	

	14
	清远市
	270
	不少于9
	

	15
	潮州市
	120
	不少于4
	

	16
	揭阳市
	120
	不少于4
	

	17
	云浮市
	420
	不少于14
	


